
遊戲軟體分級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

如下： 

一、遊戲軟體：指整合

數位化之文字、聲

光、音樂、圖片、影

像或動畫等程式，提

供使用者藉由電

腦、手持或穿戴式實

境體感裝置等電子

化設備操作以達到

一定遊戲目的之軟

體。但不包含電子遊

戲場業管理條例所

稱電子遊戲機使用

之軟體。 

二、有分級管理義務之

人：指遊戲軟體發

行、代理、租售、散

布、展示陳列、提供

接取瀏覽或下載之

人。 

三、棋牌益智及娛樂類

遊戲軟體：指以模擬

之麻將、撲克、骰

子、鋼珠、跑馬、輪

盤為內容或以小瑪

琍、拉霸、水果盤之

圖像連線遊戲為內

容者。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

如下： 

一、遊戲軟體：指整合

數位化之文字、聲

光、音樂、圖片、影

像或動畫等程式，提

供使用者藉由電子

化設備操作以達到

一定遊戲目的之軟

體。但不包含電子遊

戲場業管理條例所

稱電子遊戲機使用

之軟體。 

二、有分級管理義務之

人：指遊戲軟體發

行、代理、租售、散

布、展示陳列或提供

下載之人。 

三、棋牌益智及娛樂類

遊戲軟體：指以模擬

之麻將、撲克、骰

子、鋼珠、跑馬、輪

盤為內容或以小瑪

琍、拉霸、水果盤之

圖像連線遊戲為內

容者。 

一、配合 AR/VR 等實境體

感技術發展趨勢調整

遊戲軟體之定義，參照

經濟部商業司在一百

零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公告增列「I301050實

境體感應用服務業」營

業項目，於第一款明定

實境體感設備之定義

內容。 

二、酌修第二款分級管理

義務人之定義，明確納

入提供 APP 商品上架

等服務之平台業者，另

參照第一款修正新增

文字內容，「遊戲軟體」

既已包含「實境體感裝

置等電子化設備操作

以達到一定遊戲目的

之軟體」，則第二款所

稱「有分級管理義務之

人」，自包含於特定場

域設置設備提供實境

體感類遊戲服務並以

此為營業者，以確立相

關責任範圍。 

第十條  發行或代理遊戲

軟體之人於其遊戲軟體

上市前，應依本辦法之規

定標示分級資訊。但非由

前述之人所供應之遊戲

軟體，應由實際供應者依

本辦法之規定負分級義

第十條  發行或代理遊戲

軟體之人於其遊戲軟體

上市前，應依本辦法之規

定標示分級資訊。但非由

前述之人所供應之遊戲

軟體，應由實際供應者依

本辦法之規定負分級義

一、為確保分級資訊之揭

露，明定遊戲軟體之

發行、代理商或遊戲

服務之實際供應者應

於遊戲軟體上市前完

成資料庫登錄資訊。

另，考量實務上於特



務。 

前項之人應於遊戲

軟體上市前將遊戲軟體

分級級別、情節及發行或

代理遊戲軟體之人有效

連絡之通訊資料登錄於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之資料庫，供分級查詢。 

遊戲軟體產品包裝

及遊戲軟體說明、下載或

起始網頁之內容，不得逾

越該遊戲軟體之分級級

別。 

務。 

前項之人應將遊戲

軟體分級級別及情節登

錄於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之資料庫，供分級查

詢。 

遊戲軟體產品包裝

及遊戲軟體說明、下載或

起始網頁之內容，不得逾

越該遊戲軟體之分級級

別。 

定場域設置設備提供

實境體感類遊戲服務

並以此為營業之人，

即為遊戲服務之供應

者，因此應依本條規

定完成分級與登錄義

務。 

二、配合分級登錄作業流

程，並因應實務管理

與資訊通知需求，於

第二項增列，分級登

錄內容包含發行或代

理商之通訊資料。 

第十三條  遊戲軟體應於

遊戲軟體產品包裝及遊

戲軟體說明、下載或起

始網頁以中文明顯標示

下列警語： 

一、注意使用時間、避

免沉迷、遊戲虛擬情

節勿模仿或其他類

似警語。 

二、以棋牌益智及娛樂

為遊戲主要情節

者，應標示不得利用

遊戲賭博、從事違反

法令或其他類似行

為之警語。 

三、以購買遊戲點數

（卡）、虛擬遊戲幣

或虛擬寶物作為付

費方式者，應標示其

付費內容及金額、遊

戲部分內容或服務

需另行支付其他費

用，或其他類似警

語。 

四、限級遊戲軟體應標

第十三條  遊戲軟體應於

遊戲軟體產品包裝及遊

戲軟體說明、下載或起

始網頁以中文明顯標示

下列警語： 

一、注意使用時間，避

免沉迷於遊戲或其

他類似警語。 

二、以購買遊戲點數

（卡）、虛擬遊戲幣

或虛擬寶物作為付

費方式者，應標示其

付費內容及金額、遊

戲部分內容或服務

需另行支付其他費

用，或其他類似警

語。 

三、限級遊戲軟體應標

示滿十八歲之人始

得購買或使用之警

語。 

一、為提倡健康遊戲觀

念，避免模仿遊戲情

節造成身心健康受

害，爰新增第一款之

警語標示規定。 

二、為避免消費者利用遊

戲賭博或從事違法行

為，爰增訂第二款警

示文字，以期達到提

示之效。 

三、現行第二款及第三款

款次變更為第三款及

第四款。 



示滿十八歲之人始

得購買或使用之警

語。 

第十五條  第十條規定以

外之有分級管理義務之

人於租售、散布、展示

陳列、提供接取瀏覽或

下載遊戲軟體前，應確

認遊戲軟體已完成分級

資訊之標示；遊戲軟體

分級標示不符本辦法規

定者，經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地方主管機

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通知後，應立即改正、

下架或移除。 

設置特定場域提供

設備及前項軟體供不特

定多數人使用並以此為

營業者，應以中文明顯

標示分級資訊、場域安

全須知、對人體可能產

生之影響及遵從現場管

理人員指示進行操作等

其他類似警語。 

使用者得透過網際

網路連結或下載非在中

華民國境內發行之遊戲

軟體，該遊戲軟體未能

依本辦法規定分級及完

成資料庫登錄資訊者，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地方主管機關或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採取

下列措施： 

一、通知網際網路平台

提供者，為限制接

取、瀏覽之措施，或

第十五條  第十條規定以

外之有分級管理義務之

人於租售、散布、展示

陳列或提供下載遊戲軟

體前，應確認其遊戲軟

體已完成分級資訊之標

示。其遊戲軟體分級標

示不符本辦法規定者，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地方主管機關或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通知

後，應立即改正、下架

或移除。 

使用者得透過網際

網路連結或下載非在中

華民國境內發行之遊戲

軟體，該遊戲軟體未能

依本辦法規定分級者，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地方主管機關或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採取

下列措施：  

一、通知網際網路平台

提供者，為限制兒童

及少年接取、瀏覽之

措施，或先行移除。  

二、通知在中華民國境

內提供其營運服務

之人，終止提供相關

服務。 

一、配合第二條第二款分

級管理義務人定義修

正，酌修第一項文字。 

二、因應實際體感應用服

務業之遊戲軟體納入

本辦法，爰增訂第二

項明定營業場所或設

備標示分級、安全須

知及相關警語以及人

員設置等事項。 

三、現行第二項項次變更

為第三項，並配合第

十條第二項修正酌作

調整。 



先行移除。 

二、通知在中華民國境

內提供其營運服務

之人，終止提供相關

服務。 

第十六條  租售、散布、

展示陳列、提供接取瀏

覽或下載限級遊戲軟體

之有分級管理義務之

人，應採取避免兒童及

少年接觸之必要措施。 

限級遊戲軟體應設

有專區展示陳列並與其

他級別遊戲軟體區隔，

以中文明顯標示滿十八

歲之人始得購買或使用

之警語。 

第十六條  租售、散布、

展示陳列或提供下載限

級遊戲軟體之有分級管

理義務之人，應採取避

免兒童及少年接觸之必

要措施。 

限級遊戲軟體應設

有專區展示陳列並與其

他級別遊戲軟體區隔，

以中文明顯標示滿十八

歲之人始得購買或使用

之警語。 

配合第二條及前條修正，

酌修第一項文字。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七年四月二十日修

正之條文，自發布後三

個月施行。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考量本次修正擴大納入實

境體感類遊戲、場域管理

並增訂警語標示及登錄資

訊，爰給予業者緩衝期以

因應法規施行。 

 


